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簡上字第37號

上  訴  人  成豐科技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施煥之  

被  上訴人  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沈志藏  

訴訟代理人  陳韋捷  

            蔡豪庭  

            陳奕榕  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保證金事件，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

月10日本院桃園簡易庭113年度桃簡字第62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

訴，本院於114年1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上訴駁回。

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上訴人起訴主張略以：被上訴人前依政府採購法第49條辦理

「43吋航班資訊顯示器專用性物料採購（案號：2A12T24000

9）」（下稱系爭採購案），經伊以新台幣（下同）889,812

元得標，兩造乃於民國112年9月19日簽立「43吋航班資訊顯

示器專用性物料採購契約書」（下稱系爭採購契約），履約

期限至112年12月2日止。嗣伊收受台灣樂金電器股份有限公

司（下稱台灣樂金公司）(2023)印樂法字第210011號函（下

稱系爭甲函文）告知因零件缺貨無法確定交貨時間，伊遂於

同年11月21日、23日檢附系爭甲函文發函予被上訴人，要求

更換採購標的，惟未獲同意。伊復於112年11月30日收受台

灣樂金公司(2023)印樂法字第30002號函（下稱系爭乙函

文）稱零件已無庫存，伊遂於同年12月4日檢附系爭乙函文

發函被上訴人，要求終止契約並發還履約保證金。詎被上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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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竟於同年12月12日稱伊提供之系爭甲、乙函文係屬偽造，

並依系爭採購契約第17條第1款第6目、第11條第3款第4目、

第14條第1款、系爭採購契約所附規格說明書（下稱系爭規

格書）第8條第11款約定解除契約、不予發還履約保證金80,

000元及計罰至解約日即同年12月12日止之違約金28,898

元。伊雖已繳納上開金額，然伊並未偽造任何文件，被上訴

人解約為不合法，不得保有上開給付，為此爰依不當得利之

法律關係，提起本件訴訟等語。並於原審聲明：（一）被上

訴人應給付原告108,898元。（二）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

執行。

二、被上訴人則以：經伊向台灣樂金公司確認，台灣樂金公司表

示系爭甲、乙函文確為偽造，伊自得依系爭採購契約第17條

第1款第6目、第11條第3款第4目、第14條第1款、系爭規格

書第8條第11款約定解除契約、不予發還履約保證金並計罰

違約金，並無不當得利等語，資為抗辯。並於原審聲明：

（一）上訴人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（二）如受不利

判決，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。

三、原審就本件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。上訴人不服原審判決提起

上訴，並聲明：（一）原判決廢棄。（二）被上訴人應給付

上訴人108,898 元。被上訴人則聲明：上訴駁回。

四、本院得心證之理由：

　　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事實，得引用第一審判決。又判決書內

應記載之理由，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

上之意見，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，得引用之，民事訴訟法第

454條第1項前段、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。此一規定，依

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，於簡易程序之第二審亦有準用。本

件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108,898元為無理由，其理由

本院所採見解與原審相同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2項規

定，予以援用，不再贅述。

五、綜上所述，上訴人依民法不當得利之規定，請求被上訴人給

付108,898元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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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決，於法並無不合。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，求予廢棄

改判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六、本案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所提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，經

本院審酌後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一一論述。

七、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無理由，爰判決如主文。 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 4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　官　游智棋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張世聰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張益銘

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不得再上訴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李毓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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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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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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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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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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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width: 15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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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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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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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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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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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4年度簡上字第37號
上  訴  人  成豐科技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施煥之  
被  上訴人  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沈志藏  
訴訟代理人  陳韋捷  
            蔡豪庭  
            陳奕榕  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保證金事件，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10日本院桃園簡易庭113年度桃簡字第62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，本院於114年1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上訴駁回。
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上訴人起訴主張略以：被上訴人前依政府採購法第49條辦理「43吋航班資訊顯示器專用性物料採購（案號：2A12T240009）」（下稱系爭採購案），經伊以新台幣（下同）889,812元得標，兩造乃於民國112年9月19日簽立「43吋航班資訊顯示器專用性物料採購契約書」（下稱系爭採購契約），履約期限至112年12月2日止。嗣伊收受台灣樂金電器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台灣樂金公司）(2023)印樂法字第210011號函（下稱系爭甲函文）告知因零件缺貨無法確定交貨時間，伊遂於同年11月21日、23日檢附系爭甲函文發函予被上訴人，要求更換採購標的，惟未獲同意。伊復於112年11月30日收受台灣樂金公司(2023)印樂法字第30002號函（下稱系爭乙函文）稱零件已無庫存，伊遂於同年12月4日檢附系爭乙函文發函被上訴人，要求終止契約並發還履約保證金。詎被上訴人竟於同年12月12日稱伊提供之系爭甲、乙函文係屬偽造，並依系爭採購契約第17條第1款第6目、第11條第3款第4目、第14條第1款、系爭採購契約所附規格說明書（下稱系爭規格書）第8條第11款約定解除契約、不予發還履約保證金80,000元及計罰至解約日即同年12月12日止之違約金28,898元。伊雖已繳納上開金額，然伊並未偽造任何文件，被上訴人解約為不合法，不得保有上開給付，為此爰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，提起本件訴訟等語。並於原審聲明：（一）被上訴人應給付原告108,898元。（二）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二、被上訴人則以：經伊向台灣樂金公司確認，台灣樂金公司表示系爭甲、乙函文確為偽造，伊自得依系爭採購契約第17條第1款第6目、第11條第3款第4目、第14條第1款、系爭規格書第8條第11款約定解除契約、不予發還履約保證金並計罰違約金，並無不當得利等語，資為抗辯。並於原審聲明：（一）上訴人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（二）如受不利判決，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。
三、原審就本件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。上訴人不服原審判決提起上訴，並聲明：（一）原判決廢棄。（二）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08,898 元。被上訴人則聲明：上訴駁回。
四、本院得心證之理由：
　　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事實，得引用第一審判決。又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由，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，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，得引用之，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1項前段、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。此一規定，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，於簡易程序之第二審亦有準用。本件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108,898元為無理由，其理由本院所採見解與原審相同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2項規定，予以援用，不再贅述。
五、綜上所述，上訴人依民法不當得利之規定，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08,898元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，於法並無不合。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，求予廢棄改判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六、本案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所提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，經本院審酌後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一一論述。
七、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無理由，爰判決如主文。 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 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　官　游智棋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張世聰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張益銘


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不得再上訴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李毓茹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簡上字第37號

上  訴  人  成豐科技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施煥之  

被  上訴人  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沈志藏  

訴訟代理人  陳韋捷  

            蔡豪庭  

            陳奕榕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保證金事件，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

月10日本院桃園簡易庭113年度桃簡字第62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

訴，本院於114年1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上訴駁回。

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上訴人起訴主張略以：被上訴人前依政府採購法第49條辦理

    「43吋航班資訊顯示器專用性物料採購（案號：2A12T24000

    9）」（下稱系爭採購案），經伊以新台幣（下同）889,812

    元得標，兩造乃於民國112年9月19日簽立「43吋航班資訊顯

    示器專用性物料採購契約書」（下稱系爭採購契約），履約

    期限至112年12月2日止。嗣伊收受台灣樂金電器股份有限公

    司（下稱台灣樂金公司）(2023)印樂法字第210011號函（下

    稱系爭甲函文）告知因零件缺貨無法確定交貨時間，伊遂於

    同年11月21日、23日檢附系爭甲函文發函予被上訴人，要求

    更換採購標的，惟未獲同意。伊復於112年11月30日收受台

    灣樂金公司(2023)印樂法字第30002號函（下稱系爭乙函文

    ）稱零件已無庫存，伊遂於同年12月4日檢附系爭乙函文發

    函被上訴人，要求終止契約並發還履約保證金。詎被上訴人

    竟於同年12月12日稱伊提供之系爭甲、乙函文係屬偽造，並

    依系爭採購契約第17條第1款第6目、第11條第3款第4目、第

    14條第1款、系爭採購契約所附規格說明書（下稱系爭規格

    書）第8條第11款約定解除契約、不予發還履約保證金80,00

    0元及計罰至解約日即同年12月12日止之違約金28,898元。

    伊雖已繳納上開金額，然伊並未偽造任何文件，被上訴人解

    約為不合法，不得保有上開給付，為此爰依不當得利之法律

    關係，提起本件訴訟等語。並於原審聲明：（一）被上訴人

    應給付原告108,898元。（二）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

    。

二、被上訴人則以：經伊向台灣樂金公司確認，台灣樂金公司表

    示系爭甲、乙函文確為偽造，伊自得依系爭採購契約第17條

    第1款第6目、第11條第3款第4目、第14條第1款、系爭規格

    書第8條第11款約定解除契約、不予發還履約保證金並計罰

    違約金，並無不當得利等語，資為抗辯。並於原審聲明：（

    一）上訴人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（二）如受不利判

    決，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。

三、原審就本件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。上訴人不服原審判決提起

    上訴，並聲明：（一）原判決廢棄。（二）被上訴人應給付

    上訴人108,898 元。被上訴人則聲明：上訴駁回。

四、本院得心證之理由：

　　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事實，得引用第一審判決。又判決書內

    應記載之理由，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

    上之意見，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，得引用之，民事訴訟法第

    454條第1項前段、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。此一規定，依

    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，於簡易程序之第二審亦有準用。本

    件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108,898元為無理由，其理由

    本院所採見解與原審相同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2項規

    定，予以援用，不再贅述。

五、綜上所述，上訴人依民法不當得利之規定，請求被上訴人給

    付108,898元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

    判決，於法並無不合。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，求予廢棄

    改判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六、本案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所提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，經

    本院審酌後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一一論述。

七、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無理由，爰判決如主文。 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 4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　官　游智棋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張世聰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張益銘

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不得再上訴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李毓茹


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簡上字第37號

上  訴  人  成豐科技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施煥之  

被  上訴人  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沈志藏  

訴訟代理人  陳韋捷  

            蔡豪庭  

            陳奕榕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保證金事件，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月10日本院桃園簡易庭113年度桃簡字第62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，本院於114年1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上訴駁回。

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上訴人起訴主張略以：被上訴人前依政府採購法第49條辦理「43吋航班資訊顯示器專用性物料採購（案號：2A12T240009）」（下稱系爭採購案），經伊以新台幣（下同）889,812元得標，兩造乃於民國112年9月19日簽立「43吋航班資訊顯示器專用性物料採購契約書」（下稱系爭採購契約），履約期限至112年12月2日止。嗣伊收受台灣樂金電器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台灣樂金公司）(2023)印樂法字第210011號函（下稱系爭甲函文）告知因零件缺貨無法確定交貨時間，伊遂於同年11月21日、23日檢附系爭甲函文發函予被上訴人，要求更換採購標的，惟未獲同意。伊復於112年11月30日收受台灣樂金公司(2023)印樂法字第30002號函（下稱系爭乙函文）稱零件已無庫存，伊遂於同年12月4日檢附系爭乙函文發函被上訴人，要求終止契約並發還履約保證金。詎被上訴人竟於同年12月12日稱伊提供之系爭甲、乙函文係屬偽造，並依系爭採購契約第17條第1款第6目、第11條第3款第4目、第14條第1款、系爭採購契約所附規格說明書（下稱系爭規格書）第8條第11款約定解除契約、不予發還履約保證金80,000元及計罰至解約日即同年12月12日止之違約金28,898元。伊雖已繳納上開金額，然伊並未偽造任何文件，被上訴人解約為不合法，不得保有上開給付，為此爰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，提起本件訴訟等語。並於原審聲明：（一）被上訴人應給付原告108,898元。（二）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
二、被上訴人則以：經伊向台灣樂金公司確認，台灣樂金公司表示系爭甲、乙函文確為偽造，伊自得依系爭採購契約第17條第1款第6目、第11條第3款第4目、第14條第1款、系爭規格書第8條第11款約定解除契約、不予發還履約保證金並計罰違約金，並無不當得利等語，資為抗辯。並於原審聲明：（一）上訴人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（二）如受不利判決，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。

三、原審就本件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。上訴人不服原審判決提起上訴，並聲明：（一）原判決廢棄。（二）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08,898 元。被上訴人則聲明：上訴駁回。

四、本院得心證之理由：

　　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事實，得引用第一審判決。又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由，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，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，得引用之，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1項前段、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。此一規定，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，於簡易程序之第二審亦有準用。本件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108,898元為無理由，其理由本院所採見解與原審相同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2項規定，予以援用，不再贅述。

五、綜上所述，上訴人依民法不當得利之規定，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08,898元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，於法並無不合。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，求予廢棄改判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六、本案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所提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，經本院審酌後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一一論述。

七、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無理由，爰判決如主文。 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 4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　官　游智棋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張世聰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張益銘



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不得再上訴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李毓茹



